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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住建市场〔2024〕10 号

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等 4 部门

关于印发明确新出让商品住宅项目

教育配套工作机制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明确新出让商品住宅项目教育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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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工作机制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 厦门市教育局

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7 月 1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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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新出让商品住宅项目教育配套

工作机制

为进一步优化商住用地出让，保障购房群众利益，推动房地

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维护社会稳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建立关于

明确新出让商品住宅项目教育配套工作机制。

一、通报商住用地供应计划

年度商住用地供应计划明确后，由市资源规划局函告市教育

局和各区人民政府。如需对商住用地供应计划进行调整的，市资

源规划局应及时函告市教育局和各区人民政府。（责任部门：市资

源规划局、市教育局、各区人民政府）

二、提前研究谋划新出让商品住宅项目教育配套

各区人民政府应于拟出让商住用地上报市土资委办会议前，

提前研究谋划该地块幼儿园、小学阶段的教育配套方案。涉及市

直属学校的，由各区政府按相关要求征求市教育局意见。对于配

套学校无法与拟出让商住用地项目同步交付使用或周边学位严重

不足的，各区人民政府应书面说明相关情况，并提出中止出让的

建议。（责任部门：各区人民政府、市教育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

住建局）

三、做好预售商品住宅项目教育配套信息公示

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住宅前，应向项目所在地的区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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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申请明确该项目的教育配套情况。区教育部门应按现行学校

招生划片方案书面函告开发企业，并抄送市教育局、市住建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。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住宅时，要在售楼现场

公示该项目教育部门明确教育配套的书面函件（附件 1）。（责任部

门：各区人民政府、市教育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
四、确认购房人知晓教育配套信息

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（若有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的，在

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前），房地产开发企业要组织购房人签署

《购买预售商品房知情确认单》（附件 2），确认购房人知晓

教育部门明确的该项目教育配套情况。（责任部门：市住建局）

五、加强商品住宅预售监管

市住建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依职责加强对房地产开发

企业开发经营行为的监管，严肃查处开发企业在信息公示、广

告宣传等环节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。

（责任部门：市住建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
六、同步教育配套设施建设

拟出让商住用地涉及教育配套设施新建、改扩建的，各区

人民政府、教育部门应同步实施项目建设，应做到教育配套设

施和预售商品住宅项目同步建设、同步投用。（责任部门：各区

人民政府、市教育局）

七、做好舆情监测处置

各部门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涉及新出让商品住宅项目教育



－5－

配套设施的相关舆情监测，落实属地责任，加强稳控和处置，

维护社会稳定。（责任部门：各区人民政府、市教育局、市资源

规划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
附件：1.关于商住地块教育配套有关情况的函

2.购买预售商品房知情确认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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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 商住地块教育配套

有关情况的函

（适用于教育配套设施已建成的情况）

（房地产开发企业）：

商住地块，幼儿园就学学校（或就学片区）为本

商住地块配建幼儿园 / ，小学就学学校（或就学

片区）为 。若今后片区的规划、人口和生源结构情况

出现重大变化确实需要调整的，经政府研究同意，教育部门可按

照规定程序对上述地块相关的学校招生划片进行调整。

区教育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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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商住地块教育配套

有关情况的函

（适用于教育配套设施未建成的情况）

（房地产开发企业）：

商住地块，幼儿园就学学校（或就学片区）为

本商住地块配建幼儿园/ (规划中/在建)，小学就学

学校（或就学片区）为 (规划中/在建)。若交房时配套

幼儿园、小学未建成投入使用，或今后片区的规划、人口和生源

结构情况出现重大变化确实需要调整的，经政府研究同意，教育

部门可按照规定程序对上述地块相关的学校招生划片进行调整。

区教育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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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购买预售商品房知情确认单

开发企业名称：

预售商品房项目名称：

为保障购房人知情权，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，请对以下事项

进行确认：

1.购房人已知晓自己在预购商品房项目所在区域内的购房资格情

况；

2.购房人已仔细阅读教育部门《关于 商住地块教育配套

有关情况的函》相关内容，知晓项目教育配套有关情况；

3.购房人已在销售现场查阅开发企业营业执照、房地产开发资质

等级证书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筑工

程施工许可证等公示信息；

4.购房人已翻阅商品房预售方案；

5.购房人已翻阅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；

6.购房人已翻阅商品房项目自身和周边不利因素（土地出让合同

明确的邻避设施）的提示说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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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购房人已查阅所认购房屋的抵押、查封状态信息；

8.购房人知悉交付样板间与展示样板间的区别；

（注：交付样板间内展示内容应与公示信息一致，反映实际

交房面貌；展示样板间可能包含非交付标准装饰装修样式。）

9.购房人参观交付样板间时已查阅装饰装修标准列出的主要材

料、设施、设备清单情况；

10.购房人知悉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信息并将购房款项直接转入预

售资金监管账户。

请购房人仔细阅读上述事项，确认知悉后手动抄写以下声明：

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充分知悉以上购房知情事项。

购房人签字： 时间：

开发企业签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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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 2024年7月19日印发


